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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质勘查电动重载运输无人机技术规范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随着地质勘查行业向智能化、绿色化转型，电动重载运输无

人机因其在复杂地形、高海拔地区的物资运输优势，逐渐成为提

升勘查效率、降低人力风险的重要技术手段。目前，国内外尚未

形成针对地质勘查用电动重载无人机的统一技术标准，导致产品

性能不一、兼容性差、安全性难以保障，制约了该技术的规模化

应用与产业发展。

为规范电动重载无人机在地质勘查领域的研发、生产、检验

与应用，提升行业标准化水平，中国冶金地质总局联合相关单位

提出制定《地质勘查电动重载运输无人机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，

旨在填补该领域标准空白，推动无人机技术在地质勘查中的安全、

高效、规范化应用。

（二）工作过程

1.立项阶段（2025 年 6 月）

牵头单位组织专家进行技术调研与立项论证，明确标准制定的必

要性与可行性。立项获批后，成立标准编制组，明确任务分工与

时间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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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起草阶段（2025 年 7 月—8 月）

工作组系统调研国内外电动重载无人机技术现状、应用案例与标

准体系，结合地质勘查实际需求，完成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的起

草工作。

3.研讨与修改阶段（2025 年 9 月）

组织内部研讨会，对技术条款、性能指标、测试方法等进行多轮

讨论与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4.征求意见与审查阶段（拟定 2025 年 10 月—12 月）

向社会及相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，汇总处理反馈后形成送审稿，

组织专家审查。

5.报批与发布阶段（拟定 2026 年 1 月—2 月）

根据审查意见完成报批稿，上报归口单位审批，完成出版与发布

流程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本标准依据《GB/T 1.1-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》进行编写，

确保结构规范、内容科学、适用性强。标准内容紧密结合地质勘

查作业环境与技术需求，突出安全性、可靠性与可操作性，兼顾

技术先进性与产业可行性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与依据

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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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：明确标准适用于地质勘查用电动重载无人机的研发、

生产、检验、使用与维护。

规范性引用文件：引用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，确保技术

一致性。

术语和定义：对“电动重载无人机”“仿地飞行”“电池管

理系统”等关键术语进行界定。

技术要求：包括飞行控制系统、动力系统、机身结构、通讯

系统等方面的性能指标与安全要求。

测试方法：规定各项技术指标的验证方法与试验条件。

检验规则：明确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的项目与判定规则。

使用与维护：规范操作流程、维护周期与故障处理要求。

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：对产品标识与储运条件提出具体

要求。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与预期效益

（一）试验验证

本标准技术内容基于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与联特（福建）智能

装备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重载无人机实际测试数据，已在多个地

质勘查项目中完成初步应用验证，具备良好的技术可行性与适用

性。

（二）预期效益

经济效益：提升勘查作业效率，降低运输成本，推动无人机

产业链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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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效益：减少人员在恶劣环境下的作业风险，促进绿色勘

查与智能化转型。

生态效益：电动驱动方式减少碳排放，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。

四、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比对分析

目前国内外尚无专门针对地质勘查电动重载无人机的技术

标准。现行国标、行标多侧重于消费级或通用工业级无人机，未

能涵盖重载、高海拔、复杂地形等特殊应用场景。本标准在通用

无人机标准基础上，结合地质勘查实际需求，提出针对性技术规

范，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。

五、与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民用无人机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标准无冲突，内容符合国家技术政

策和产业导向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的理由

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旨在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，暂不具强制

效力。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，在实践中不断完善。

八、过渡期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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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后实施，以便相关单位做好

技术准备与产品调整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、涉及专利的说明

无。

十一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
